
 

 

當局對香港律師會意見書的回應  
 
 

目的  
 
 香港律師會 (律師會 )在 2014 年 8 月 6 日的意見書，詳

述其對《物業管理服務條例草案》 (“《條例草案》 ”)的意

見。本文載述當局的回應。  
 
 
定義  
 
物業管理服務  
 
2.2 《條例草案》  第  7(2)條的豁免條文的效力是，第 

6(2)(a)和(3)(a)條不適用於第 7(2)條所描述的物業管理公

司 (“ 物管公司”)屬下的物業管理從業員 (“ 物管從業

員”)。 
 
2.3  物業管理需要多方面的專業知識。《條例草案》附表 1

以香港資歷架構下的物業管理行業《能力標準說明》為

藍本，列出七個物業管理服務類別。根據香港資歷架

構，“應用法律”是物業管理的職能範疇之一。《條例草

案》附表 1 所載類別包括“關乎物業管理的法律服務”，
因為物業管理有時涉及關乎物業管理的法律服務，例如

草擬合約。 
 
2.4  《條例草案》第 3(1)條訂定，物業管理業監管局(“監管

局”)可藉規例，將屬《條例草案》附表 1 所列的服務類

別的服務，訂明為物業管理服務。物管公司在《條例草

案》中界定為“經營提供物業管理服務(“物業管理服務”
在《條例草案》中界定為根據《條例草案》第 3(1)條訂

立的規例訂明的任何服務)業務的業務實體(不論是公

司、合夥或獨資經營)”。除非物管公司提供單一服務，

否則必須領取牌照。因此，只提供單一服務的公司，無

須領取物管公司牌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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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業管理人  
 
2.6 及 2.7  《條例草案》中物業管理人的定義包含兩個主要元素： 
 
  (a )  在物管公司擔當管理或督導角色；以及  
 
  (b)  與物管公司所提供的物業管理服務有關。  
 

任何人管理或督導其他員工提供物業管理服務而

符合準則 (a)和 (b)，須受發牌規管。按此，負責

擬備物管公司資產負債表的會計師，或負責物管

公司員工招聘事宜的人力資源經理，但並沒有管

理或督導任何直接參與向物管公司客戶提供物業

管理服務事宜的前線員工，並不符合準則 (b)，因

此不須受發牌規管。  
 
 
第 6 條禁止條文的例外情況  
 
3.2  按照《條例草案》第 2 條，“業主組織”就某物業而言，

指獲授權代表該物業所有業主行事的組織(不論該組織

是否根據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(第 344 章)(“《條例》”)
或公契成立)，例子包括業主委員會和互助委員會。 

 
3.3 我們知悉律師會的意見，並會諮詢律政司的意

見，考慮是否將建議的例外情況包括在《條例草

案》第 7(4)條。  
 
 
獲得資料的權利  
 
4 .2、  
4 .3 和  
4 .4  

《條例草案》第 16 條的用意是要求持牌物管公

司就其向客戶提供的物業管理服務，以訂明方

式，向該客戶提供有關的訂明資料。該等資料擬

只限於與相關發展項目有關的資料。我們會考慮

對《條例草案》進行所需的修訂，更清晰反映該

條的用意。  
 
《條例草案》第 16(2)條訂定，監管局可藉規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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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提供資料而訂明需提供的資料及方式。監管局

在草擬規例時，會顧及包括物管公司承擔的開支

應否公開等事宜。  
 
第  16(2)條以現時的措辭，沒有賦權監管局就提

供訂明資料所需承擔費用事宜訂立規例。《條

例》附表 7 第  1 (7)段訂定，如有任何業主以書面

要求經理人向他提供任何預算草案、預算或修訂

預算的副本，則經理人在收取合理的複印費後，

須向該業主提供副本一份。《條例》附表 7 第

2(5)段訂定，經理人須准許任何業主在任何合理

時間查閱帳簿或帳項紀錄及任何收支表或資產負

債表，以及在收取合理的複印費後，向任何業主

提供該名業主所要求的紀錄或文件的副本。我們

會參考《條例》的類似條文，考慮對法例進行所

需修訂。  
 
《條例草案》第 16 條有關披露資料的規定是以

上述《條例》附表 7 第  1 (7)段及第 2(5)段為藍

本。  
 
 
訂明持有牌照須符合的準則  
 
5.3 《條例草案》第 2 條將物管從業員定義為在某物管公司

中就該公司提供的物業管理服務，擔任管理或監督角色

的個人。我們會參考律師會的意見，考慮應否修訂《條

例草案》，以更清晰界定在什麼情況下某個人會被視為

第 15 條所指的僱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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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屬法例和指引  
 
6  我們會在草擬附屬法例時充分考慮規管物業管理行業諮

詢委員會和其他持份者的意見。我們會盡快公布附屬法

例所載的相關詳情。 
 
 
就轉易契交易所徵收的徵款  
 
7  監管局將為自負盈虧的法定機構，其經費來自牌照費以

及就每份售賣轉易契所徵收的一個很少的定額徵款(約
200 元至 350 元)，該等轉易契是根據《印花稅條例》

(第 117 章)附表 1 第 1(1)類，可予徵收印花稅的。以現

行價格估計，監管局每年的經常開支約為 2,700 萬元至

3,000 萬元。估計每年來自牌照費的收入約為 1,200 萬元

至 1,400 萬元，來自徵款的收入約為 1,400 萬元至 1,800
萬元。 

 
我們認為牌照費應定於物管公司和物業管理人都

可負擔的水平，以免他們會試圖把財政負擔轉嫁

給私人物業業主及租客。不過，如果監管局單靠

牌照費，難以確保能夠財政自足。因此，我們建

議就每份不動產售賣轉易契徵收定額徵款，以為

監管局提供主要經費來源。  
 
我們認為實施物業管理行業發牌制度主要是讓業

主受惠，因為大廈管理與維修妥善，可保持或提

升物業價值。故此，由業主支付規管制度的部分

開支是合理的。  
 
我們知悉部分業主沒有聘用物管公司管理大廈。

不過，我們相信長遠而言，這些業主也會因實施

發牌制度而受惠，因為這會提升物業管理行業的

服務水平，從而鼓勵更多業主聘用物管公司管理

大廈。  
 
我們認為擬議就每宗交易的定額徵款 (約 200 元至

350 元 )是置業者足可承擔的款額，不會增加財政

負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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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徵收徵款與徵收印花稅不同並各別獨立，其

收費安排將與印花稅十分相近，並且簡單而直

接。稅務局轄下印花稅署會在售賣轉易契提交稅

務局加蓋印花時，代監管局收取徵款。  
 
 
 

民政事務總署  
2014 年 10 月  
 


